2024-2025学年化工与材料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切实做好我校2024-2025学年学生转专业工作，依据《常州工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常工政教（2021）72号）、《关于做好2024-2025学年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校教〔2024〕23号）和《化工与材料学院学生专业选拔考核办法》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成员

组  长： 储云峰  干方群   

副组长：魏雪姣 陆孟 孔宪强 孙允凯  

小组成员：张欢 周品 尹衍军 张金涛 乐传俊 刘宝亮 张震威 朱加 
秘书：王丽

小组负责落实全院转专业工作，负责拟定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审核申请转专业学生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制定选拔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等事宜。各系主任牵头负责本系转专业工作的具体实施。 
二、转专业实施办法

1．转入和转出比例

化工与材料学院按照满编50人/班，且不新增班级的原则确定各专业转入名额，学院总体控制；各专业转出学生名额不设上限。
2．转入和转出条件

（1）凡符合学校转专业政策规定的学生均可在第十四周周一（12月2日）至周五（12月6日）向化工与材料学院提出转出申请，相关材料由班主任审核过后汇总交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转入条件及程序：按《化工与材料学院学生专业选拔考核办法》执行。

三、转专业工作日程安排

根据学校转专业工作相关文件安排，制定化工与材料学院转专业相关日程。

1．制定转专业接收计划。根据学院教学资源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情况，拟定各专业接收学生计划数，报学校审定，并由学校于第十二周向全校公布。

2．审核转出申请材料。对本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于第十五周周五（12月13日）前将同意转出学生的相关材料、《二级学院同意转出学生情况汇总表》纸质稿和电子稿一并报教务处学籍科。

3．选拔考核。

所有参加选拔考核的学生必须提交完整的《常州工学院学生学业成绩表》到学院综合办教务秘书。化工与材料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依据《化工与材料学院学生专业选拔考核办法》，组织实施转专业选拔考核工作。

一年级学生选拔考核的笔试由学校统一组织，《转专业选拔考核笔试大纲》见教务处网站。笔试时间暂定为第十七周，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笔试合格的名单由学校统一公布，合格者方可进入面试环节。

二年级及以上学生的选拔考核，根据学生申请人数和各专业接收转入计划数，按照《化工与材料学院学生专业选拔考核办法》规定，采用面试或者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拔考核。

一年级学生的面试、二年级及以上学生的选拔考核由化工与材料学院负责，不同专业由各专业系主任负责组织实施。

4．资料留存和上报结果。根据选拔考核结果，各专业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填写《常州工学院学生转专业选拔考核情况汇总表》并在转专业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于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第一周的周二前将《常州工学院学生转专业选拔考核情况汇总表》、拟同意接收学生的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送交教务处学籍科；对于不同意接收的，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由转入专业所在化工与材料学院留存，

四、其他说明

（1）请申请转入学生随时关注化工与材料学院网站，未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者，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2）本细则如有与学校教务处文件冲突之处，以教务处文件为准；

（3）请拟转入学生注意查看学校教务处网站关于学生转专业工作的相关通知。
化工与材料学院
2024年11月6 日
